烟台市烟台山医院

职业健康检查委托协议书

甲方：受检单位（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烟台市烟台山医院（以下简称乙方）

乙方资质：鲁卫职检字（2021）第（06007）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国家卫健委《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和要求，甲方委托乙方于 年  月  日～  月  日，对甲方从事职业病危害作业人员实施职业健康检查，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 .本次检查为（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
2 .甲方在职业健康检查开始一周前（即  年  月  日前），向乙方提交“烟台市职业健康检查应检人员登记表”，用人单位提前告知受检者查体相关要求，组织受检者至受检现场填写“职业健康检查表(乙方提供)首页、个人基本资料及受检者签名”，甲方应提供相应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结果。
3 .本次职业健康检查地点：烟台市芝罘区解放路91号烟台市烟台山医院A座4楼体检科。

（1）用人单位应当组织受检者，于受检当日上午9点前到烟台市烟台山医院体检科进行检查。 

（2）为减少职业健康检查对生产的影响，若检查地点设在甲方单位所在地的，甲方应根据职业健康检查需要提供乙方必要的工作场所（具体要求由科主任确定）。
4 .乙方依据甲方提交的“应检人员登记表”，合理安排每日受检人数，并提前三天通知甲方。
5 .乙方按照卫生部《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规定的检查项目实施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危害因素根据用人单位提供的应检人员登记表确定。特别强调：接触噪声作业人员须脱离噪声环境14小时后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复查时须脱离噪声环境至少48小时），并对职业健康检查质量负责。
6 .为确保职业健康检查有序进行，甲方应做好受检人员组织工作，原则上每日组织的受检人数不应多于或少于计划人数的10%。
7 .本次职业健康检查时间 ：上午 7：30——11：00（有空腹检查项目的需空腹，上午10：00前抽血结束）。
8 .乙方在职业健康检查中发现严重健康损害或检查项目显著异常者，应在发现异常后48小时内电话通知甲方，甲方负责告知劳动者本人，并将处理结果反馈乙方。
9 .乙方在职业健康检查工作结束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特殊情况须说明），将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包括劳动者个人职业健康检查报告和用人单位职业健康检查总结报告，书面告知用人单位。

 10 .甲方收到乙方职业健康检查结果书面报告后十个工作日内，向乙方付清本次职业健康检查全部费用。甲方不支付受检者本人自行要求检查项目的有关费用。
11 .到甲方单位职业健康检查时，乙方工作人员应遵守甲方厂纪厂规。
12 .为方便联系，科学组织本次职业健康检查工作，双方分别确定一名联系人。
甲方联系人：                  电话： 
乙方联系人：高萍              电话： 6011015
13 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14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签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甲方代表：                         乙方代表：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